关于二轮延包相关问题的处理实践参考
一、 关于“农户私下买卖承包地”问题的处理 
内地省份在处理此类历史遗留问题时，已形成较为清晰的司法与调解路径，核心是 “纠正违法，兼顾现实”。
1、明确的法律定性：
所有形式的农村承包地（指承包经营权）私下买卖，均违反《土地管理法》、《农村土地承包法》的强制性规定，所签合同在法律上自始无效。
2、主要的处理路径：
司法判决路径：法院在审理中会认定买卖合同无效。核心处置原则是“返还财产、恢复原状”，即卖方退还购地款，买方返还土地。因合同无效造成的损失，通常根据双方过错程度分担。
参考案例：广西那坡县、安徽泾县等地案例显示，法院会判决退款还地，行政机关亦可对违法所得进行查处。
人民调解路径：对于难以简单执行“退地还钱”（如卖方无力退款）的复杂历史纠纷，基层调解组织在坚持合同无效的前提下，探索出 “关系转化”的灵活方案。
参考案例：四川绵阳涪城区针对一起12年前的买卖纠纷，调解组织促成将土地承包权在双方间进行合理分割并分别确权，再将卖方部分土地合法流转给买方耕种。此举在纠正违法的同时，兼顾了买方长期经营的现实，平衡了双方利益，有效化解了矛盾。
3、实践总结：
基本原则：坚决纠正违法行为，明确合同无效。
处置方式：区分情况，能恢复原状的（退款还地）应尽力恢复；无法恢复的，可在保障集体所有权和农户承包资格的基础上，通过调解，探索将非法买卖关系转化为合法的承包权分割、转让或经营权流转，以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。
二、 关于“新增耕地承包到户”及“确亩不确界”的操作 
对于新增耕地分配及采用“确权确亩不确界”等特殊确权方式，内地省份强调严格程序、民主决策与规范审批。
1、适用前提与民主程序：
采取“确亩不确界”方式，通常适用于承包地已长期连片流转、实施过土地整治导致边界不清等特定情形。
最关键的前提是必须获得所涉及全体承包农户的100%同意，并形成书面决议，这是启动任何特殊确权方式的根本基础。
2、内地的审批权限与实践（以安徽省为例）：
根据安徽省的政策文件（如皖农经〔2016〕9号）及地方实践，对于“确权确亩不确界”方案，实行 “县级审批、省级备案”的管理模式。
具体流程：
民主决议：涉及农户全体同意。
制定方案：村组制定具体方案。
乡镇审查：报乡镇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初审。
县级审批：报县级人民政府授权的部门（通常是县农业农村局）进行最终审批。
省市备案：审批通过后，由县级审批部门将方案报省、市两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备案。
此模式赋予了县级处理复杂情况的灵活权限，同时通过省级备案机制确保了上级部门的监督和政策统一。
3、对新疆实践的特别说明与建议：
安徽省的“县级审批、省级备案”模式是国内一项成熟、公开的实践经验。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已完成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，但对于“确亩不确界”这类特殊情形的具体审批权限和程序，在已公开的省级政策文件中未见与安徽省完全一致的明文规定。
工作建议：
严守民主前提：无论如何操作，必须坚决遵循“农户100%同意”的民主决议程序。
明确审批权限：在新疆实际工作中，“确亩不确界”方案最终是需要县级批准后报省级备案，还是需直接报请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批准，应以自治区的最新官方解释或相关政策文件为准。建议在操作前主动咨询上级主管部门予以明确。
参考程序框架：可借鉴内地“民主决议-制定方案-乡镇审查-上级审批-备案管理”的完整流程框架，但最终审批层级务必遵从新疆本地的具体规定。
总结 
内地省份在处理农村土地承包复杂问题时，体现出“坚守法律底线、尊重农民意愿、灵活化解矛盾”的基层智慧。对于私下买卖，建立“司法-调解-自治”协同机制，运用“关系转化”思路值得借鉴。对于新增耕地及特殊确权方式，“全体农民同意”是基石，而审批权限必须严格遵循本地省级主管部门的规定。在参考内地经验时，务必结合本地政策进行核实与衔接，以确保工作的合法性与合规性。
[bookmark: _GoBack]
